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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提案

提案人: 甘意

工作单位: 国网高青县供电公司

组 别: 经济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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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:关于进一步推进非直供小区电力设施改

造的建议

提交时间: 2024年1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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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:

非直供小区改造关乎居民群众生活质量,与群众生活息

息相关相关。高青县供电公司在非直供小区供配电设施改造

中主动为政府分担改造责任,积极协调各方筹措改造资金,

充分发挥国资央企的社会担当0 2024年,高青县非直供小区

供配电设施共改造小区22个,惠及居民客户2498户。改造

后的小区居民实现了“一对一”电力服务,服务质量大幅捉

高,进一步提升了居民居住环境质量,切实增强了小区居民

电力服务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截止2024年底,高青县还有

配电设施未改造非直供小区116处,居民对小区配电设施进

行改造移交的意愿强烈。

存在的问题:

1.因变压器等主要供电设备的产权归属为开发商或物

业,在后期管理中,很少有开发商或物业能够对变压器、配

电盘等设备进行及时维护更新,导致设备老化情况严重,且

故障后难以短时间修复,难以保障居民用电可靠性性。同时,

因设备老化后,损耗曰益增长,物业收支电费难以维持平衡,

存在较大弃管风险0

2.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,居民家中电器设备逐渐

增加,居民用电负荷呈直线增长。同时新能源汽车大量销售,

居民个人充电桩需求量日益增长,部分小区的配电设施容量

无法满足居民用电需求。



3.部分小区是弃管小区,或者物业管理水平偏低,存在

弃管风险,小区内无专业电工,小区内居民用电维修不及时

服务,电力服务诉求得不到满足,给居民生活带来较大影响。

目前改造的进度尚不能满足居民对改造的迫切需求,急需加

速推进老旧居民小区配电设施改造进度。

建议:

非直供小区配电设施改造工作涉及发改局、住建局、综

合行政执法局、各镇街道等多个管理单位,各单位在非直供

小区配电设施改造中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,协调、监

督居民业主、管理单位、物业公司等小区各利益方行使自己

的义务、履行自己的责任,及时处理各类民事协调问题,共

同推动非直供小区配电设施改造接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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